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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醫事機構戒菸服務補助計畫作業須知 修訂對照表 （公告版）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說明 

名稱：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醫事機構戒菸服務補助計畫作業須知（p.0） 

名稱：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醫療院所戒菸服務補助計畫作業

須知 

與本計畫契約名稱取得一致。 

本文部分 

刪除 壹、前言 簡化作業須知內容，刪除前言簡介 

以表格呈現「申請資格及所需文件」、「收案標

準、療程規範、部分負擔及 VPN登錄」、「支付內

容」、「醫療費用申報作業說明」（p.1-p.5, 

p.8-p.9, p.29-32） 

以文字呈現「申請資格」、「提出

申請」、「如何提供戒菸服務」、「如

何申報戒菸服務費用」、「醫療費

用申報作業及查核說明」 

以表格化呈現，以利閱讀 

西醫師 

1.領有醫師證書之執業醫師。 

2.完成醫師戒菸治療訓練（核心及專門）課程並

取得證明文件。 

西醫師：醫師證書或專科醫師證書 

牙醫師 

1.領有牙醫師證書之執業牙醫師。 

2.完成牙醫師戒菸治療訓練（核心及專門課程）

並取得證明文件。 

藥事人員(含藥師、藥劑生)  

完成藥事人員戒菸衛教訓練（核心及專門課程）

並取得證明文件。（p.1） 

1.醫師：領有西醫專科醫師證書

及執業執照，或於衛生所或事業

單位設置之門診服務者，…（初

階 6小時）取得學分認證…另再

完成戒菸衛教人員課程及實習

（進階 15小時）取得學分認證…。 

2、牙醫師：…執業 5 年以上，…

（初階 9小時）…另再完成戒菸

衛教人員課程及實習（進階 15小

時）取得學分認證…。 

3、…藥事人員戒菸衛教師課程及

實習（初階、進階、高階 48小時）

修正西醫師、牙醫師辦理戒菸服務之資格，並

調整申請所需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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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學分認證…。 

4、…戒菸衛教人員訓練課程及實

習（初階、進階、高階 48小時）

取得學分認證…。 

新增： 

醫事機構代碼變更 

1.原為戒菸服務合約醫事機構。 

2.應至少有 1名（治療、衛教分計）原合約醫事

人員仍在變更代碼後醫事機構服務。（p.2） 

 依「醫事機構及醫事人員申請之審查作業原

則」，增列合約機構變更醫事機構代碼之規範。 

新增： 

本項申請，每日受理，每月整批進行審核程序。

惟合約醫事機構申請新增之醫事人員近 5年有戒

菸服務經驗，或對於變更醫事機構代碼者，本署

得衡酌狀況，先行同意後再查核是否有健保違約

紀錄，若有不符前開原則，將不予支付戒菸服務

費用，並和機構解除合約。（p.2） 

 原合約醫事機構新增已有戒菸服務經驗之醫

事人員，本署得先行同意再請健保署審查。 

契約書一式二份，新開辦或變更機構代碼之醫事

機構應於收到核定通知後一個月內，將一份契約

書用印後寄回「國民健康署戒菸治療管理中

心」。本署戒菸治療管理中心收到後，契約始成

立，醫事機構依契約內容提供戒菸服務。本署戒

菸治療管理中心於契約成立後，將寄送另一份用

印後契約書由醫事機構用印自存。（p.3） 

若醫事機構未於收到核定通知後一個月內寄回

用印後契約書，應重新提出申請。（p.3） 

醫事機構將二份用印後，一份自

存，一份寄回「國民健康署戒菸

治療管理中心」… 

依實際執行情形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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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戒菸服務資格證明效期屆滿處理方式（p.3） 

 新增戒菸服務資格證明效期屆滿處理方式 

健保卡可過卡但不計次（p.4） 健保卡毋須過卡亦不計次 建議機構執行戒菸服務時可以過卡 

新增： 

醫事人員不得對自己提供戒菸服務（p.4） 

 禁止醫事人員對自己提供戒菸服務 

…合於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之全民健康

保險保險對象(第五類之保險對象，即健保 IC卡

上註記「福」字者)、原住民、山地暨離島地區

機構全免（原住民應出示戶口名簿，如民眾無法

提出證明，應填具聲明書，如附錄六，供合約醫

事服務機構驗證）。（p.4-p.5） 

…合於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

戶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第

五類之保險對象，即健保 IC卡上

註記「福」字者)、山地原住民暨

離島地區全免）。 

自 104 年 11月起原住民於非山地離島地區接

受戒菸服務，亦免除部分負擔，惟應提供相關

證明或聲明。 

至少應於前次就診後第 6天始能再次就診，（例

如，前次就診為當月 1 號，則當月 6號以後始能

再次就診）不符者，納入電腦檢核自動核扣費

用，且不再接受補申報。（p.5） 

就診間隔天數需大於 6天(≧6)，

未達 6天者，納入電腦檢核自動

核扣費用，且不再接受補申報。 

依原意進行修正，並增加舉例。 

第 1次至第 5次衛教，應於初次衛教 30天內完

成，第 6次到第 8次衛教，應於初次衛教第 31

天至 90天完成，若未能於 30天內完成前 5次衛

教，則直接進入第 6次衛教。（p.5） 

1.訪談序號 1-5，於初診 30天內 

  完成。 

2.訪談序號 6-8，於初診第 31-90 

  天完成。 

依原意進行修正 

…就醫資料（含就診日期、目前平均吸菸量、本

次用藥週數、菸齡、尼古丁成癮度、告知同意、

勾選個案來源及特殊身分等）。（p.5） 

…就醫資料（含就醫日期、體重、

目前平均吸菸量、本次用藥週

數、CO 檢測值、個案來源(門診、

住院、急診或藥局)、吸菸狀況、

尼古丁成癮度、副作用或戒斷症

狀、處方品名與藥量等）。 

VPN必填填報欄位將進行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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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資料已登錄 VPN系統者，生日、就診日期、

身分證字號、用藥週數(最後一筆週數可自行更

正)請提出更正申請，其餘可直接於 VPN系統更

正。（p.5） 

個案資料已登錄 VPN系統者，除

最後一筆資料允許修改（生日、

就診日期、身分證字號除外），其

餘須填寫更正申請單並敘明理

由，以郵寄或傳真方式辦理。 

依現行簡化之流程修正 

…經查明確實提供服務，並於更正期限內補登

者，在不違反戒菸服務療程計算及其他相關規定

之原則下，則予補付全額之藥品費、治療服務

費、藥事服務費、戒菸衛教暨個案管理費。若於

期限外補登者，則僅補付藥費。若因未登錄致其

他機構提供服務者，則不予給付所有費用。（p.5） 

…經查明屬實並開立藥品予個案

者，在不違反戒菸服務療程計算

及其他相關規定之原則下，始同

意申復，本署協助於 VPN系統補

登錄後，同意補付戒菸藥品費。 

於通知補正期間更正者，得全額補付相關費

用，之後始補登者，則補付藥費，若因未登錄

致其他機構提供服務者，則不予給付所有費

用。 

提供戒菸治療必須填具「戒菸治療個案紀錄表」

（附錄八）或製作個案病歷，提供戒菸衛教必須

填具「戒菸衛教個案紀錄表」（附錄九，包括總

表及各次紀錄表），並逐次請個案簽名，以因應

專業審查之需。本署也將進行事後檢核，並透過

不定期電話或實地稽查，確保本計畫執行品質。

前開表單不須繳回本署，如以電子病歷製作紀

錄，於審查時可印出電子病歷及 VPN資料等。個

案病歷、「戒菸治療個案紀錄表」、「戒菸衛教個

案紀錄表」等請完整保留至少 7年。 

「戒菸治療個案紀錄表」、「戒菸衛教個案紀錄

表」應由個案逐次親自簽名，合約醫事機構不得

請個案簽署非當次服務之欄位或表單（不得一次

簽多次名），若查獲相關事證，將依契約書條規

若未能於診間鍵入前述資料，請

先行下載個案紀錄空白表(附錄

六)或戒菸衛教暨個案管理紀錄

空白表(附錄七)使用，並請個案

簽名（表格不需繳回本署）。 

辦理「戒菸衛教暨個案管理」服

務應填具「戒菸衛教暨個案管理

紀錄表」，以因應專業審查之需，

本署也將進行事後檢核，並透過

不定期電話或實地稽查，確保本

計畫執行品質。 

「個案紀錄表」更名為「戒菸治療個案紀錄

表」；「戒菸衛教暨個案管理紀錄表」更名為「戒

菸衛教個案紀錄表」。 

明文要求填報「戒菸治療個案紀錄表」、「戒菸

衛教個案紀錄表」之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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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處理。（p.6） 

新增 

機構於登記執業場所以外提供戒菸服務，應事先

向所在地衛生局申請報准，並經本署同意後，始

得依相關規範提供戒菸服務並申請補助。（p.6） 

 依契約書內容新增支援報備規範 

新增 

戒菸服務用藥原則（p.6-p.7） 

 依「用藥補充說明」新增戒菸服務用藥原則 

新增 

每一藥品均有對應代碼，應鍵入實際給藥代碼。 

若處方箋釋出，由收單藥局申報該項費用。（p.8） 

 處方簽若釋出應由收單藥局申報戒菸藥品

費、藥事服務費。 

專業審查：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

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本署「辦理戒菸服務

審查作業原則」（附錄十二）等相關規定辦理。 

 

電話或實地訪查：針對高申報量、高門診量或民

眾檢舉、健保署或其他機關函移、本署監測等疑

涉違反本計畫或契約相關規定之醫事機構，由本

署或本署委託單位、各地方政府衛生局，進行電

話或實地訪查，以了解醫事機構提供民眾戒菸治

療服務情形。 

 

…如查有涉及違法事件將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p.10） 

 將戒菸服務審核及稽查工作（例如電腦邏輯審

查、專業審查、實地電話或實地訪查），以及

機構應配合事項，統整為同一段落，其中新增

有關專業審查、電話或實地訪查相關內容。 

附錄部分 

刪除 附錄一：常見問答集 已改置於網站，俾利機動更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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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 附錄二：「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

(VPN)－醫療院所戒菸服務」作業

說明 

因醫事機構戒菸服務系統(VPN)自 104年起改

由本署維運，該計畫已印製使用手冊（紙本、

電子檔皆提供），且每年改版，爰自本須知刪

除。 

附錄一：申請表： 

增加是否曾有戒菸服務經驗，以及近 5年內是否

曾有違反本計畫契約書或遭健保署停約 1年以上

等重大違規情事之說明。（p.11） 

附錄三：申請表： 依「醫事機構及醫事人員申請之審查作業原

則」，酌修戒菸服務申請表，增加未有違反本

契約或健保署停約 1年之違規紀錄之聲明，另

增加勾選是否已有戒菸服務經驗。 

刪除 附錄四：全民健保特約醫事服務

機構契約書影本範例 

管理中心網站已有範例，爰予刪除。 

刪除 附錄五：公立機關醫療院所契約

書用印範例 

管理中心網站已有範例，爰予刪除。 

附錄八：戒菸治療個案紀錄表（p.23） 附錄六：個案紀錄表 調整編碼、更改名稱、修訂欄位以補充說明其

他資訊，並特別註明不得請個案一次簽多次名 

附錄九：戒菸衛教個案紀錄表（p.25） 附錄七：戒菸衛教暨個案管理紀

錄表 

調整編碼、更改名稱、簡化欄位並濃縮為 1張

表單等，並特別註明不得請個案一次簽多次

名。 

附錄三：戒菸服務品質改善措施（p.13） 附錄八：戒菸服務品質改善措施 調整編碼，酌修文字，並刪除申請表內傳真資

訊（應以紙本申請）。 

附錄五：得申報補助之戒菸藥品項目與補助額度

及藥品部分負擔（p.18） 

附錄九：得申報補助之戒菸藥品

項目與補助額度及藥品部分負擔 

調整編碼，並更新為目前公告版本 

附錄十一：醫療費用申報作業說明（p.29） 附錄十：醫療費用申報作業及查

核說明 

調整編碼、改以表格方式呈現、主診斷代號改

用 ICD-10版本、增加原住民部分負擔代碼。 

附錄十：戒菸專線服務中心轉介服務流程說明與

同意書（p.27） 

附錄十一：戒菸專線服務中心轉

介服務流程說明與同意書 

調整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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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 附錄十二：調查表 實務上已不使用，予以刪除 

附錄七：VPN資料更正申請及費用補付證明單（

p.22） 

附錄十三：VPN系統資料更正申請

單 

調整編碼，並更改標題 

新增 

附錄二：切結書（p.12） 

 依「醫事機構及醫事人員申請之審查作業原

則」，對於申辦戒菸服務醫事機構及變更醫事

機構代碼者，應檢附切結書。 

新增 

附錄四：醫事機構及醫事人員申請之審查作業原

則（p.17） 

 新增「醫事機構及醫事人員申請之審查作業原

則」為附件。 

新增 

附錄六：18歲(含)以上具原住民身分且參與戒菸

治療服務聲明書（p.21） 

 原住民於非山地離島地區接受戒菸服務，亦免

除部分負擔，惟應提供相關證明或聲明 

新增 

附錄十二：辦理戒菸服務審查作業原則（p.33） 

 新增「辦理戒菸服務審查作業原則」為附件 

 


